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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
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
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
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二 零 一 六 年 年 度 股 東 大 會 投 票 結 果 及

派 發 股 息 公 告

謹此提述北京北辰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分別於二零一七年四月
十三日及二零一七年五月十六日刊發的二零一六年年度股東大會通告
（「年度股東大會通告」）及二零一六年年度股東大會補充通告（「年度股東
大會補充通告」）、通函及補充通函（「該等通函」）。本公告所用的詞彙與該
等通函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董事會欣然宣佈，二零一六年年度股東大會已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一日（星
期四）上午九時在中國北京市朝陽區北辰東路8號匯欣大廈A座12層第一
會議室舉行。

二零一六年年度股東大會之召開有效，並符合中國《公司法》、公司章程
及其他有關法規的有關規定。董事會主席賀江川先生擔任大會主席主持
二零一六年年度股東大會。

為確定有權出席本次二零一六年年度股東大會的股東名單，本公司已於
二零一七年五月二日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一日（首尾兩天包括在內）暫停辦
理股東名冊變更登記。於二零一六年年度股東大會日期，已發行股份總
數為 3,367,020,000股，其中A股總數2,660,000,000股，約佔當天已發行股份
總數的79%；H股總數707,020,000股，約佔當天已發行股份總數的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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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無股東有權出席二零一六年年度股東大會但根據上市規則第13.40條所
載須放棄表決贊成提呈之決議案，或根據上市規則規定須在二零一六年
年度股東大會放棄表決權。

二零一六年年度股東大會點算投票票數的監票員為香港證券登記有限
公司。

二零一六年年度股東大會的過程由北京大成律師事務所張洪律師及張
靜律師進行見證，並出具了法律意見書，該法律意見書總結二零一六年
年度股東大會的召集及召開程序、出席二零一六年年度股東大會的人員
資格、審議事項以及表決方式及表決程序符合相關法律、規則、規例以
及公司章程的規定。

二零一六年年度股東大會表決結果

於二零一六年年度股東大會日期，賦予股東權利出席二零一六年年度股
東大會，並於會上投票贊成或反對特別決議案及普通決議案之股份總數
為3,367,020,000股。出席本次二零一六年年度股東大會之股東及代理人人
數（包括網路及非網絡方式）共5人，代表1,233,242,025股股份或佔本公司已
發行股本總數的 36.63%，其中A股1,165,901,962股，佔本公司已發行A股總
數的34.63%，H股67,340,063股，佔本公司已發行H股總數的 2.00%。

有關二零一六年年度股東大會提呈各項議案的投票結果如下：

特別決議案

投票股數及佔出席

二零一六年年度股東大會股東所持有之 

有表決權股份總數之比率 (%)

贊成 反對 棄權

1. 審議批准本公司《關於提請股東大會對公司擔保
事項進行授權的議案》

1,224,845,000

(99.319110%)

8,397,025

(0.680890%)

0

(0%)

2. 審議批准本公司《關於提請股東大會授予董事會
發行股份一般性授權的議案》

1,195,120,309

(96.908821%)

38,121,716

(3.091179%)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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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決議案

投票股數及佔出席

二零一六年年度股東大會股東所持有之有

表決權股份總數之比率 (%)

贊成 反對 棄權

3. 審議批准本公司二零一六年年度分別按中國會
計準則及香港普遍採納的會計準則編製的財務
報告

1,233,242,025

(100%)

0

(0%)

0

(0%)

4. 審議批准本公司二零一六年年度分別按境內及
香港年報披露的有關規定編製的董事會報告

1,233,242,025

(100%)

0

(0%)

0

(0%)

5. 審議批准本公司二零一六年年度監事會報告 1,233,242,025

(100%)

0

(0%)

0

(0%)

6. 審議批准本公司二零一六年年度利潤分配和資
本公積金轉增方案

1,233,242,025

(100%)

0

(0%)

0

(0%)

7. 審議批准本公司《關於擬發行不超過人民幣20億
元債權融資計劃的議案》

1,229,828,964

(99.723245%)

3,413,061

(0.276755%)

0

(0%)

8. 審議批准本公司《董事薪酬的議案》 1,233,242,025

(100%)

0

(0%)

0

(0%)

9. 審議批准本公司《監事薪酬的議案》 1,233,242,025

(100%)

0

(0%)

0

(0%)

10. 審議批准本公司《關於續聘會計師事務所的議
案》

1,229,708,964

(99.713514%)

3,533,061

(0.286486%)

0

(0%)

11. 審議批准本公司《關於續保董監事及高管責任險
的議案》

1,233,242,025

(10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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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決議案

投票股數及佔出席

二零一六年年度股東大會股東所持有之有

表決權股份總數之比率 (%)

贊成 反對 棄權

12. 審議批准本公司《關於公司註冊發行不超過人民
幣40億元永續中票的議案》

1,229,828,964

(99.723245%)

3,413,061

(0.276755%)

0

(0%)

13. 審議批准本公司《關於發行債務融資工具一般性
授權的議案》

1,229,828,964

(99.723245%)

3,413,061

(0.276755%)

0

(0%)

附註： 決議案之全文已載於年度股東大會通告及年度股東大會補充通告內。

第1項至第2項及第12項至第13項決議案由出席的股東所持表決權的三分
之二以上通過為特別決議案。而第3項至第11項決議案由出席的股東所
持表決權的二分一以上通過為普通決議案。

派發股息

有關董事會提議派發二零一六年末期股息每股人民幣0.06元予股東之方
案，已在二零一六年年度股東大會中獲得批准。

本公司派發股息的辦法將如下：

(1) 根據公司章程，H股股東的股息派發按人民幣計算，以港幣支付，其
折算公式為：

股息港幣額 =
股息人民幣額 

股利宣佈前一個公曆星期中國人民銀行
每日公佈的每一港幣單位平均中間價

就上述派發予H股股東之末期股息而言，股利宣佈日為二零一七年
六月一日，中國人民銀行於宣派股息前一個公曆星期（二零一七年五
月二十二日至二零一七年五月二十六日）每日公佈的港元平均中間
價為1.00港元兌人民幣0.88216元。以此平均價計入上述程式，每股H

股的股息為港幣0.06801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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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按照公司章程有關規定，本公司已委任根據香港受託人條例登記之
信託公司中國銀行（香港）信託有限公司作為H股股東收款代理人（「收
款代理人」）代表該等股東接收有關本公司H股宣派的股息。H股股利
權證及有關支票將由收款代理人簽發並於二零一七年七月二十八日
（即本公司H股股息派發日）或該日之前，以平郵寄予H股股東。郵誤
風險概由收件人承擔。

(3) 本公司A股股東的股息派發方式及其有關事項將由本公司與中國結
算登記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協商後根據有關之規定及程序另行在中
國境內指定的報章上發出公告。

(4) 根據自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
法》及其實施條例，本公司向名列於H股股東名冊上的非居民企業股
東派發末期股息時，有義務代扣代繳企業所得稅，稅率為 10%。任何
以非個人股東名義，包括以香港中央結算（代理人）有限公司，其他代
理人或受託人，或其他組織及團體名義登記的股份皆被視為非居民
企業股東所持的股份，所以，其應得之股息將被扣除企業所得稅。

(5) 滬股通投資者利潤分配事宜

對於透過聯交所投資上交所上市之A股之投資者（包括企業和個人）
（「滬股通」），其股息紅利將由本公司通過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責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向股票名義持有人賬戶以人民幣派發。本公司按
照10%的稅率代扣所得稅，並向其主管稅務機關辦理扣繳申報。對於
滬股通投資者中屬於其他國家稅收居民且其所在國與中國簽訂的稅
收協定規定股息紅利所得稅率低於10%的，企業或個人可以自行或
委託代扣代繳義務人，向本公司主管稅務機關提出享受稅收協定待
遇的申請，主管稅務機關審核後，應按已徵稅款和根據稅收協定稅
率計算的應納稅款的差額予以退稅。滬股通投資者股權登記日、現
金紅利發放日等利潤分配時間安排與本公司A股股東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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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港股通投資者利潤分配事宜

對於透過上交所投資聯交所上市之H股之投資者（包括企業和個人）
（「港股通」），其紅利將由本公司通過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義持有人賬戶以人民幣派發。根據《財政部、國
家稅務總局、證監會關於滬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試點有關
稅收政策的通知（財稅 [2014]81號）》的相關規定，其中內地個人投資者
通過滬港通投資聯交所上市H股取得的股息紅利，H股公司按照20%

的稅率代扣個人所得稅。內地證券投資基金通過滬港通投資聯交所
上市股票取得的股息紅利，按照規定計徵個人所得稅。H股公司對內
地企業投資者不代扣股息紅利所得稅款，應納稅款由企業自行申報
繳納。港股通投資者股權登記日、現金紅利發放日等利潤分配時間
安排與本公司H股股東一致。

承董事會命
北京北辰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郭川

中國 •北京，二零一七年六月一日

於本公告之日，董事會由九名董事組成，當中賀江川先生、李偉東先生、
李長利先生、趙惠芝女士、劉建平先生及劉煥波先生為執行董事，而符耀文
先生、董安生先生及吳革先生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